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江昌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江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光强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6,129,503.18 169,836,836.05 -49.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903,533.99 -9,291,574.86 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9,192,644.71 -10,241,002.98 10.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315,716.42 -19,687,902.39 6.97%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1 -0.01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1 -0.01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 -1.13% 0.0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927,931,885.80 1,991,162,240.01 -3.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32,200,633.61 841,104,167.60 -1.0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13,258.7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77,666.67

本期摊销的政府补助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0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3,814.69

合计

289,110.7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4,313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四川升达林产

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67% 184,438,823 0

质押

172,705,782

华鑫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

财富

成长一期投资

基金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4.66% 30,000,000 0

江昌政 境内自然人

4.46% 28,676,702 21,507,526

质押

28,676,600

董静涛 境内自然人

1.32% 8,462,474 8,462,474

向中华 境内自然人

0.96% 6,191,157 4,643,368

李燕 境内自然人

0.67% 4,296,000 0

赵玉涛 境内自然人

0.62% 4,000,000 0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6% 2,975,605 0

潘督童 境内自然人

0.44% 2,800,000 0

张昌林 境内自然人

0.43% 2,779,678 2,779,678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84,438,823

人民币普通股

184,438,823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财富成

长一期投资基金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3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0

江昌政

7,169,176

人民币普通股

7,169,176

李燕

4,296,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96,000

赵玉涛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975,605

人民币普通股

2,975,605

潘督童

2,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0,000

周湘菊

2,754,300

人民币普通股

2,754,300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财富

3

期指定型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2,246,786

人民币普通股

2,246,786

都玲

2,117,900

人民币普通股

2,117,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江昌政、董静涛、向中华为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

和董事；公司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情况未知。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

、公司股东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75,938,823

股

外，还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500,000

股，

实际合计持有

184,438,823

股。

2

、公司股东赵玉涛通过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000,000

股。

3

、公司股东

潘督童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800,000

股，实际

合计持有

2,800,000

股。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指标变动说明：

1、货币资金本期减少了 37.02%，主要原因在于本期收入减少导致收到的款项减少所致。

2、应收票据减少 81.55%，主要是本期票据贴现及收到票据减少所致。

3、预付款项增加 247.34%，主要是本期预付了收购少数股东股权款项。

4、应付票据增加 42.72%，主要是本期开具票据增加及未到兑付期所致。

5、应付职工薪酬减少 43.36%，主要是本期支付了上年末计提薪酬所致。

6、应交税费减少 66.22%，主要是本期缴纳上年末税金所致。

7、其他应付款减少 36.87%，主要是本期支付上年末金额所致。

（二）利润表指标变动说明：

1、营业收入减少 49.29%，主要是转让升达广元、升达达州后纤维板收入大幅减少所致。

2、营业成本减少 52.14%，主要是纤维板收入减少导致纤维板销售成本减少。

3、财务费用减少 44.40%，主要是升达广元、升达达州利息收入冲减了财务费用。

4、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33.37%，主要是应收债权增加计提减值准备增加。

5、营业外收入增加 165.65%，主要是增值税退税收入增加。

6、所得税费用增加 66.70%，主要是本期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7、少数股东损益减少 303.42%，主要是非全资子公司利润减少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指标变动说明：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 51.15%，主要是本期收入减少导致收到的款项减少。

2、收到的税费返还增加 430.56%，主要是本期增值税退税收入增加所致。

3、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 59.67%，主要是转让升达广元、升达达州后合并范围减少所致。

4、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减少 34.87%，主要是转让升达广元、升达达州后合并范围减少所致。

5、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 43.57%，主要是与经营性有关的资金支出增加所致。

6、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减少 75.95%，主要是项目尾款减少及转让升达广元、升达达州后

合并范围减少所致。

7、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减少 100%，主要是去年同期有少数股东增资。

8、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减少 78.10%，主要是本期贷款规模减少所致。

9、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减少 52.67%，主要是本期到期贷款额减少所致。

10、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减少 39.89%，主要是贷款规模减少相应支付利息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4年 4月 2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达州升达林产业有限公司和广元升达

林业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及关于《签订 <关于达州升达林产业有限公司和广元升达林业产业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的议案。公司拟与公司控股股东升达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升达达州、全资子公司升达

广元、全资子公司升达造林共同签署前述框架协议，拟将公司所持有的升达达州与升达广元的 100%的股权（不含本次拟进行

调整重组的森林资产），以经评估的评估值为基础、交易双方协商定价的方式，全部转让给升达集团；同时，公司拟对全资子公

司的森林资产进行调整重组，升达造林拟以经评估的评估值为基础，交易双方协商定价的方式，受让升达达州以及升达广元

所拥有的森林资产。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升达达州与升达广元的股权，升达达州与升达广元的森林资产转移至升

达造林。 2014年 5月 30日和 2014年 6月 19日，升达林业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及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分别审计通过了关于 《转让达州升达林产业有限公司和广元升达林业产业有限责任公司的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具体方

案》 的议案和关于 《签订转让达州升达林产业有限公司和广元升达林业产业有限责任公司的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有关协

议》的议案。 截止 2014年 6月 20日，股权转让涉及的相关法律手续已办妥。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升达集团已于 2014年 11

月按照约定全部向公司付清股权转让款，截止 2015 年 3 月 31 日，升达集团、升达广元和升达达州已累计向公司支付应付款

243,629,610.88�元，占应付款总额的 60.67%，剩余应付款合计 157,967,688.21 元，付款金额和进度符合协议约定。 同时按照约

定，升达集团、升达广元和升达达州应于 2015年 6月底前全部付清剩余款项。

2014年 4月 2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公司拟

向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和其他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等不超过 10 名（含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6,050 万股股份，募集资金总额

不超过 77,997.81万元（含发行费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彭山县年产 40万吨清洁能源项目” ，该项目的实施

主体为彭山中海，实施方式为本公司对彭山中海增资。 如果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能满足公司项目的资金需要，公司将

利用自筹资金解决不足部分。 为抓住市场有利时机，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并结合市场情况

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进行先期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2014 年 9 月 16 日，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批准。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转让达州升达林产业有限公司和

广元升达林业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

的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2014

年

04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

2014-022

号公告）

2014

年

05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

2014-031

号公告）

2014

年

06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

2014-034

号公告）

2014

年

06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

2014-041

号公告）

2014

年

06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

2014-045

号公告）

2014

年

08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

2014-054

号公告）

2014

年

11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

2014-079

号公告）

2015

年

04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

2015-021

号公告）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014

年

04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

2014

年

09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

2014-073

号公告）

2015

年

04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

2015-027

号公告）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首次公开

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

作承诺

四川升达林产

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江昌政；

江山；四川升

达装饰装修工

程有限责任公

司

本人

/

本公司将严格遵守《公司法》、《公司章

程》、《关联交易制度》、《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避免和减少关联交

易，自觉维护股份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将

不利用本人

/

本公司在升达林业中的股东地位

或作为升达林业董事、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的

身份在关联交易中谋取不正当利益。 如升达

林业必须与本人

/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进行关联

交易，则本人

/

本公司承诺，均严格履行相关法

律程序，遵照市场公平交易的原则进行，将促

使交易的价格、相关协议条款和交易条件公平

合理，不会要求升达林业给予与第三人的条件

相比更优惠的条件。

2007

年

10

月

01

日

9999-

12-31

履行中

四川升达林产

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江昌政；

江山；四川升

达装饰装修工

程有限责任公

司

本人

/

本公司

(

及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

下属企业

)

目前没有在中国境内或境外单独或

与其他自然人、法人、合伙企业或组织，以任何

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对升达林业

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升达林业存

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

的权益，或在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中担

任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本人

/

本公

司保证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促使本人

/

本

公司拥有控制权的其他公司、企业与其他经济

组织及本人

/

本公司的关联企业，不以任何形式

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升达林业相同或相似的、对

发行人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并且

保证不进行其他任何损害升达林业及其他股

东合法权益的活动。

2007

年

10

月

01

日

9999-

12-31

履行中

江昌政；董静

涛；向中华；江

山；张昌林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江昌政、董静涛、向

中华、江山、张昌林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股份总数的

25%

；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007

年

10

月

01

日

9999-

12-31

履行中

四川升达林产

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升达集团承诺连续六个月内出

售的股份将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5%

。

2015

年

03

月

26

日

2015-

09-26

履行中

四川升达林产

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

关于柬埔寨林业项目，升达集团承诺：

1

、承诺

柬埔寨林业项目（本项目含建设年产

5

万立方

米实木坯板生产线工程及

2.26

万公顷橡胶种

植工程，其中橡胶种植工程实施林行间种木薯

过渡型种植业务。 ）不生产、开发任何与升达

林业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产品，且不与

升达林业发生任何不公允的关联交易，且升达

林业每年向本项目采购相关原材料产生的关

联交易额占公司当年同类原材料采购总额的

比例不高于

30%

。

2

、保证公司在人员、资产、

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的独立性。

3

、保证不

以任何形式占用公司的资金。

4

、保证不会以

任何方式要求或促使公司为升达集团提供任

何形式的担保。

2012

年

04

月

24

日

9999-

12-31

履行中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四川升达林产

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

2007

年

11

月

1

日，四川锦丰纸业股份有限公

司同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分行签署

950

万借款

合同，同日，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分行签

订《保证合同》，为该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针对

上述担保，公司控股股东升达集团承诺：上述

对外担保事项如造成升达林业的损失，其全部

损失及相关法律责任均由升达集团予以承担。

2008

年

01

月

22

日

9999-

12-31

履行中。 该承诺目前尚

在履行中。 公司于

2009

年

4

月

2

日承担此项担

保责任，并于同年

5

月下

旬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追偿。 截止

2009

年

6

月

30

日，公司

承担锦丰担保事项损失

合计

8,319,705.46

元。

2009

年

6

月

30

日，公司

控股股东升达集团根据

承诺承担上述担保损失，

向公司支付

8,319,705.46

元保证金。

2013

年

3

月

15

日，成都市中级法院下

达民事判决书“

(2009)

成

民初字第

589

号”，法院

裁定如下：一、锦丰纸业

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

日内偿还本公司本金

750

万元及逾期利息等合计

799.12

万元；二、锦丰纸

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五日内支付本公司上述

799.12

万元产生的资金

占用费；三、温江区金锦

苑实业有限公司、成都温

江区锦苑活动中心有限

责任公司对四川锦丰纸

业股份有限公司上述债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截至目前，上述款项尚在

追偿中。 根据相关规定，

控股股东升达集团因承

担本次担保所造成损失

而向本公司支付的保证

金列入公司其他应付款，

待上述担保事项具体损

失金额最终确定后，相应

计入资本公积金。

承诺是否

及时履行

是

四、对 2015年 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 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0.00%

至

30.00%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万元）

712.1

至

925.73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712.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加强效益管理，强化成本控制和费用控制。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昌政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259� � � �证券简称：升达林业 公告编号：2015－028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 4月 27日，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5年 4月 21日以邮件或传真的形式送达。应参加表决董事 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人。会议议程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刊登于 2015年 4月 29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刊登在 2015

年 4月 29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总经理江山先生提名，聘任岳振锁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 2012 年 11 月 20 日，岳振锁先生辞去

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11 月 22 日刊载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其辞任公司高管至今未满三年，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版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 3.2.9条规定，岳振锁先生自 2012年 11月 20日离任公司高管以来，一直担任公司

董事，在此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此次聘任其为公司副总经理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经营管理。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任命的议案已发表无异议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2015年 4月 29日刊载于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岳振锁先生简历

岳振锁，男，中国国籍，1965年 9月生。 中国矿业大学露天开采专业本科毕业，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院系统工程方向

硕士，高级工程师。 曾担任西南科技大学教师、正大集团绵阳公司副总经理、绵阳贵华有限公司总经理。 近 5年来历任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地板事业部副总裁，现任公司董事，并在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岳振锁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管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在任职期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的情形。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郑汉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科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伟琪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61,889,775.66 360,016,412.14 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656,945.50 9,144,317.40 5.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199,359.42 4,958,394.17 45.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5,387,089.74 53,463,445.35 -15.11%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2 0.02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2 0.02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5% 0.53% 0.0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944,356,351.12 3,008,969,209.93 -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60,572,727.84 1,750,452,741.83 0.5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89,654.93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2,25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4,827.48

减：所得税影响额

687,241.37

合计

2,457,586.0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对联营企业委托贷款取得

的损益

13,498,115.34

根据公司与广西保利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其他股东签订的合作协

议，公司以股权投资

4,000

万元及债权投资

76,190

万元参与广西

领秀项目。 其中股权投资部分由公司以增资扩股的方式投资广西

保利领秀投资有限公司

4,0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20%

；债权投

资部分由公司以股东贷款的方式向广西保利领秀投资有限公司提

供

76,190

万元委托贷款，委托贷款利率为年利率

8%

。 由于该委托

贷款系根据公司与广西保利领秀投资有限公司各方股东各自按约

定的股权投资及债权投资的形式投资而形成，且贷款期限为

2013

年

12

月

25

日至

2016

年年底前，贷款期限较长。 因此将对广西保

利领秀投资有限公司提供的委托贷款而形成利息收入

13,498,

115.34

元界定为经常性损益。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7,468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郑钟南 境内自然人

54.43% 277,746,000 208,309,500

质押

36,480,000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

润

金

113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81% 9,245,659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2% 4,200,749

杨丽荣 境内自然人

0.77% 3,914,100

高继东 境内自然人

0.55% 2,800,000

杭州博泰信息

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1% 2,100,000

解艳芳 境内自然人

0.23% 1,197,100

庞秀侠 境内自然人

0.23% 1,152,200

项瑾 境内自然人

0.22% 1,119,500

廖贵霞 境内自然人

0.21% 1,053,55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郑钟南

69,436,500

人民币普通股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润金

11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245,659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200,749

人民币普通股

杨丽荣

3,914,100

人民币普通股

高继东

2,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杭州博泰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解艳芳

1,197,100

人民币普通股

庞秀侠

1,152,200

人民币普通股

项瑾

1,119,500

人民币普通股

廖贵霞

1,053,55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郑钟南先生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

、公司股东杨丽荣通过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914,100

股；

2

、公司股东项瑾通过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

399,2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20,300

股

,

实际合计持有

1,119,500

股。

3

、公

司股东廖贵霞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53,550

股。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期末余额 28,064,874.00 元，较期初余额增加 250.57%，主要系为

锁定预期销售的电缆产品对应铜材的价格而增加买入铜商品期货合约所致。

2. 应收利息期末余额 17,103,755.18元，较期初余额增加 816.72%，主要系公司委托贷款计息期间增加所致。

3. 应付利息期末余额 33,283,904.36元，较期初余额增加 35.90%，主要系计提了公司债应计利息所致。

4. 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 597,181.57元，较期初余额减少 75.94%，主要系公司依约预收委托贷款利息减少所致。

5.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发生 328,754.57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48.96%，主要系增加了本期计提坏账准备所致。

6.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期发生 11,139,450.00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450.19%，主要系公司买入铜商品期货合约持仓期内

产生的浮盈所致。

7. 投资收益本期发生 6,666,930.69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66.12%，主要系本期减少了对外委贷本金相应收取的利息以及

铜商品期货合约平仓亏损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郑钟南

公司控股股东承诺连续六个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持有的公司股份低

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5%

2014

年

07

月

24

日

2014

年

07

月

24

日

--2015

年

01

月

28

日

严格履行承

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郑钟南

锁定期满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本人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

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

（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

份）的比例不超过

50%

2008

年

02

月

01

日

长期

严格履行承

诺

郑钟南

已出具《关于与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避免和消除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承诺本人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或

者实际控制人期间或者持有公司

5%

以

上股份期间，本人不在任何地域以任何

形式，从事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规章所规定的可能与广东

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构成同业

竞争的活动。

2008

年

02

月

01

日

长期

严格履行承

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不适用

承诺是否及时履

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步

计划（如有）

不适用

四、对 2015年 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 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0.00%

至

30.00%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万元）

2,753.51

至

3,579.56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2,753.5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随着公司进一步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将有望提升公司盈利水平。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420� � �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2015-27

第一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宋德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剩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杜晓敏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06,981,568.74 344,947,728.53 -4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474,252.70 132,181,464.80 -129.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1,295,279.36 -66,385,611.19 37.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9,114,999.01 -70,336,518.13 -140.44%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551 0.3494 -115.7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551 0.3494 -115.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8% 70.40% -74.4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117,496,173.91 3,308,594,506.95 -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48,306,204.37 987,780,457.07 -4.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3,655.6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031,250.0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75,007.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652,478.1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6,407.83

合计

1,821,026.6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

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

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5,57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吉林化纤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11.22% 80,398,684 59,594,513

质押

40,199,342

东海基金

－

兴业

银行

－

蒋丽霞

7.61% 54,511,278 54,511,278 54,511,278

财通基金

－

上海

银行

－

王锋

7.08% 50,751,880 50,751,880 50,751,880

深圳东升峥嵘

科技有限公司

4.98% 35,714,287 35,714,287 35,714,287

深圳创亿宏业

科技有限公司

4.98% 35,714,287 35,714,287 35,714,287

迪瑞资产管理

（杭州）有限公

司

4.72% 33,834,586 33,834,586 33,834,586

合肥市尚诚塑

业有限公司

4.72% 33,834,586 33,834,586 33,834,586

上海灏颂实业

有限公司

4.72% 33,834,586 33,834,586 33,834,586

汇添富基金

－

上

海银行

－

洪长江

4.72% 33,834,586 33,834,586 33,834,586

杭州羽南实业

有限公司

3.67% 26,315,788 26,315,788 26,315,788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804,171

人民币普通股

20,804,171

张利明

8,629,000

人民币普通股

8,629,0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汇赢通

18

号单一资金信托

6,026,936

人民币普通股

6,026,936

李荣

4,011,400

人民币普通股

4,011,40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800,00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迪瑞

聚金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917,600

人民币普通股

2,917,600

石惠芳

2,300,066

人民币普通股

2,300,066

中国纺织机械和技术进出口有限

公司

2,026,341

人民币普通股

2,026,341

杨立洪

1,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000

郑碧英

1,544,759

人民币普通股

1,544,75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述股东中，国有股东

--

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

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2015年一季度营业收入比同期减少 40.00%，减少原因主要是公司加快转型发展，大幅减少亏损产品的生产、销售。

2、2015年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同期减少 129.86%， 减少原因主要是去年同期出售河北吉藁及湖南拓

普两子公司产生投资收益 160,347,954.07元所致。

3、2015年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比同期增加 37.79%，增加原因是公司优势产品粘胶

长丝的生产销售、减少了亏损产品的生产销售、并处置了低效资产，综合毛利率提升所致。

4、2015年一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同期减少 140.44%，减少原因是 2015年一季度短丝销售量减少导致销

售产品收到的现金减少。

5、2015年一季度基本每股收益比同期减少 115.77%，减少原因是同期出售河北吉藁及湖南拓普两子公司产生投资收益。

6、2015年一季度稀释每股收益比同期减少 115.77%，减少原因是同期出售河北吉藁及湖南拓普两子公司产生投资收益。

7、2015年一季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比同期减少 74.48%，减少原因是同期出售河北吉藁及湖南拓普两子公司产生投

资收益。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吉林化纤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化纤集团及其

控制的其它下

属企业目前不

存在从事与吉

林化纤粘胶纤

维（含粘胶竹

纤维）、浆粕产

品生产相同或

相似业务的情

形；

2014

年

05

月

12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东海基金

－

兴

业银行

－

蒋丽

霞

增发股份锁定

三十六个月

2014

年

05

月

12

日

2014

年

11

月

18

日至

2017

年

11

月

17

日

正在履行

财通基金

－

上

海银行

－

王锋

增发股份锁定

三十六个月

2014

年

05

月

12

日

2014

年

11

月

18

日至

2017

年

11

月

17

日

正在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如有）

无

四、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金成、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邓绍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闫玉芝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426,351,140.58 2,943,483,600.09 16.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3,227,188.25 83,534,093.91 23.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4,644,461.28 75,230,976.25 12.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4,945,548.63 304,627,644.78 13.24%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70 0.057 22.81%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70 0.057 22.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1% 1.47% 0.2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0,146,238,321.18 19,861,878,672.86 1.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081,144,595.58 5,975,314,502.07 1.7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819.6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8,655,677.0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031,709.75

减：所得税影响额

6,107,479.45

合计

18,582,726.97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9,51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鲁西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60% 492,248,464

朱勇 境内自然人

1.08% 15,845,893

山东东欣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7% 14,139,200

卢德斌 境内自然人

0.85% 12,500,000

赵志军 境内自然人

0.53% 7,700,001

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八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1% 6,000,00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

信量化核心证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5% 5,063,771

刘基鹏 境内自然人

0.31% 4,545,101

范晶晶 境内自然人

0.27% 4,019,000

周静茹 境内自然人

0.26% 3,841,972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鲁西集团有限公司

492,248,464

人民币普通股

492,248,464

朱勇

15,845,893

人民币普通股

15,845,893

山东东欣投资有限公司

14,139,200

人民币普通股

14,139,200

卢德斌

1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00,000

赵志军

7,700,001

人民币普通股

7,700,001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

德信量化核心证券投资基金

5,063,771

人民币普通股

5,063,771

刘基鹏

4,545,101

人民币普通股

4,545,101

范晶晶

4,019,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19,000

周静茹

3,841,972

人民币普通股

3,841,97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

10

名股东中，鲁西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

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在流通股股东之间，公

司未知其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股东中，鲁西集团有限公司通过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6,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24%

；股东赵志军通过招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7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3%

；股东刘基鹏通过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

4,545,10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1%%

。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货币资金较年初增长 74.74%，主要是报告期末银行存款及其他货币资金增加所致；

2、应收账款较年初下降 84.51%，主要是出口货物收到的信用证报告期内结汇所致；

3、工程物资较年初下降 53.32%，主要是报告期工程项目领用所致；

4、应付利息较年初增长 50.51%，主要是报告期计提公司债券及短期融资券利息所致；

5、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比增长 40.98%，主要是报告期关税增加所致；

6、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比增长 32.23%，主要是报告期广告费用增加所致；

7、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比增长 31.58%，主要是报告期研发费用增加所致；

8、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比增长 123.38%，主要是报告期收取 1488万元淡储补贴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鲁西集团

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鲁西集团

有限公司继续把鲁西化

工作为发展化工业务的

平台，坚决杜绝开展任

何与鲁西化工形成同业

竞争的业务，规范和逐

步减少乃至最终消除可

能存在的关联交易，继

续以提供贷款担保等方

式支持鲁西化工的经

营，把鲁西化工做强做

大。

2012

年

09

月

27

日

长期

截至目前，该

承诺正在履

行期内，不存

在违背该 承

诺的情形。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 2015年 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

资料

2015

年

01

月

22

日

公司董事会

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国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了解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

和新建设项目的进展情况

2015

年

02

月

27

日

公司董事会

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了解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

和新建设项目的进展情况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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